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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6月 30日 

2. 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 万元 —— 300 万元 -2,525.03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01 元 —— 0.02 元 -0.20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 本公司高压电极锅炉销售及相关业务上半年势头良好，公司全资子公司四川中

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大幅增长。 

2.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智临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的光伏变电设备生产及销售业

务由于受到发改委、财政部、能源局联合发布的《关于 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 

（531光伏新政）影响，部分业务未达到收入确认标准，造成收益比去年同期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因 2015 年度、2016 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

股票交易自 2017年 3月 20 日开市起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8年 3月 2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

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尚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截止

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通知。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2、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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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披露。 

   3、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十四日 

 

 




